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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用名陈安康，男，现年49岁，汉族，河南省中牟县人，

原系郑州市鸿图歌舞厅负责人。1992年l2月因犯贩运伪造的国

家货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1年6月3月日因涉嫌爆炸

被监视居住，同年7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张建军，曾用名

张军，男，现年28岁，汉族，山西省夏县人，农民。2001年6

月3日因涉嫌爆炸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7日被逮捕。被告人

：柴龙兴，男，现年37岁，汉族，山四省夏县人，农民

。2001年6月3日围涉嫌爆炸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7日被逮捕

。被告人田存喜，男，现年29岁，汉族，山西省夏县人，农

民。1991年9月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01年6月3

日因涉嫌爆炸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7日被逮捕。被告人孟繁

康系郑州市鸿图歌舞厅老板，因其经营的歌舞厅牛意不好，

为争生意，于2001年4月指使曾在其歌舞厅务工的被告人张建

军对郑州市二七区桃源歌舞厅进行捣乱，以影响该歌舞厅的

生意。2001年5月23日晚9时许，被告人张建军伙同被告人柴

龙兴到达桃源歌舞厅，张建军在外望风，由柴龙兴将事先准

备好的雷管和导火索放置在该歌舞厅男厕所内，点燃导火索

后离开。爆炸声引起群众的恐慌。当晚，被告人孟繁康付给

张建军20410元作为酬劳，张建军分给柴龙兴1500元。数日后

，被告人孟繁康打电话给张建军，称上次未爆炸成功，要求

其再次实施破坏或退出酬金。被告人张建军随即纠集被告人

柴龙兴、田存喜，指使柴、田二人于2001年5月30日晚再次到



桃源歌舞厅进行爆炸。到达该歌舞厅后，柴龙兴未进去，由

被告人田存喜将两枚焊竹放置于该舞厅男厕所，点燃后离开

现场，该爆竹引爆后，引起跳舞群众的恐慌，对桃源歌舞厅

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不良影响。[审判]河南省郑州市二

七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孟繁康、张建军、柴龙兴、田存喜

犯爆炸罪向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孟繁康

辩称：我没有指使张建军等人对桃源歌舞厅实施爆炸。其辩

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盂繁康等人的行为不可能对不特

定多人造成杀伤，也不可能对重大公私财物造成毁坏，不构

成爆炸罪，应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被告人张建军辩称：我

们只是想吓唬歌舞厅的人，不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不构成

爆炸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张建军的行为不可

能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损失，不构成爆

炸罪。被告人柴龙兴、田存喜均辩称其行为情节显著轻微，

不构成爆炸罪。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

告人盂繁康、张建军、柴龙兴、田存喜使用引燃雷管、爆竹

的方法，破坏他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破坏生

产经营罪。四被告人在主观上是为了破坏桃源歌舞厅的生产

经营活动，影响其客源，并非危害公共安全；且其实施引爆

雷管、爆竹的行为不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及公私

财物的安全，不符合爆炸罪的构成要件。故公诉机关指控四

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爆炸罪的公诉意见不能成立；四被告人及

其辩护人辩称四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爆炸罪的意见成立，予

以采纳。被告人孟繁康、张建军、柴龙兴在第一起犯罪过程

中均系主犯，被告人孟繁康、张建军、柴龙兴、田存喜在第

二起犯罪过程中均系主犯，应按其所分别参与的全部犯罪处



罚，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

条、第二十五条第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

于2002年4月25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被告人孟繁康犯破坏生

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张建军犯破坏生产经

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柴龙兴犯破坏生产经营罪

，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田存喜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宣判后，被告人没有提出上诉，

人民检察也未提出抗诉。[评析]本案在审理时，对被告人孟

繁康、张建军、柴龙兴、田存喜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爆炸罪。理由是：(1)

四被告入主观上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被告人孟繁康指

使张建军、柴龙兴、田存喜在桃源歌舞厅燃放雷管、爆竹，

实施爆炸行为，他们明知该行为会危及公共安全，仍放任这

种危害的发生。(2)四被告人的客观表现是在他人经营场所实

施爆炸，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3)本案属于典型的想

象竞合犯。被告人出于捣乱报复的目的，以爆炸方式破坏他

人的生产经营且危及了公共安全，系一个犯罪行为触犯了爆

炸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两种罪名，应从一重罪处罚，故本案

应定性为爆炸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破

坏生产经营罪。理由是：(1)被告人主观上是出于破坏他人生

产经营的目的。被告人盂繁康指使被告人张建军、柴龙兴、

田存喜在桃源歌舞厅男厕所内两次引燃雷管、爆竹，目的都

是为了破坏对手经营、影响其客源。(2)被告人在客观亡是采

用爆炸的方法破坏对手的生产经营。被告人用准备好的雷管

和爆竹实施爆炸，侵犯的客体是竞争对手生产经营活动的正

常进行。(3)从犯罪的具体情节上看，爆炸的地点是歌舞厅的



厕所，不是人员较多的舞池；爆炸的时间是厕所没人的时候

，不是有人的时候；使用的爆炸物是雷管和爆竹，不会对建

筑物及其设施造成破坏，不会危及歇舞厅里不特定多数人的

生命安全。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定，四被告人所实施的爆炸

行为不会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及公私财产的安全，

应定性为破坏生产经营罪。我们认为，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

院的判决采纳上述第二种意见，以破坏生产经营罪对四被告

人定罪判刑是正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